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 2011-075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股东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东方信隆

"

）的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东方信隆将所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13,000,000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权人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7

月

11

日。

截至本公告日，东方信隆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113,469,8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17%

），累

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107,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13%

）。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

*ST

南方 公告编号：

2011-033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与有关方面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ST

南方，股票代码：

000716

）已自

2011

年

6

月

29

日起停牌。目前，公司

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审计，重组工作有关方面正在对重组方案进行详细论证，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公告一次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８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

２０－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６０％ － ９０％

盈利

：

３６０．１１

万元

盈利

：

576.18

万元

-684.21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第二季度公司产品销售同比增长，销售毛利率进一步有所提高，营业利润继续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有显著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５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半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４４５

，

７９２

，

２９２．５８ １

，

０１７

，

３６２

，

４７０．４８ ４２．１１

营业利润

１１８

，

２６４

，

４４６．７８ ３６

，

５０８

，

５５５．８８ ２２３．９４

利润总额

１２２

，

７８４

，

２３５．１０ ３７

，

９７２

，

４４７．８２ ２２３．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３

，

５３４

，

０９８．６１ ２２

，

５５９

，

２１６．６６ ３５８．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８５ ０．１２７ ３５８．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６７％ ２．６８％ ７．９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３

，

５９８

，

９００

，

６７３．４５ ３

，

６７８

，

６３５

，

５２８．９５ －２．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００５

，

６２６

，

５７７．０６ ９３４

，

６３８

，

９１１．２９ ７．６０

股 本

１７７

，

０６１

，

１３２ １７７

，

０６１

，

１３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５．６８ ５．２７９ ７．６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与上年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

１

、本年度公司主要产品

ｐｖｃ

销售单价比上年同期销售价格上涨

１０．３１％

；

２

、本年度公司主要产品烧碱销售单价比上年同期销售价格上涨

７３．７６％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载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２０１１

年

半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变动幅度为：

１９０％～２４０％

”与本

次业绩快报存在差异，预计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净利润增长幅度为

３５８．９４％

，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

ＰＶＣ

产品、烧碱产品销售价格比预测价格，有较大幅度上升。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秦江玉、财务总监唐新军、会计机构负责人涂华东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５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淘汰落后产能

１２５００

千伏安

电石炉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公布了“

２０１１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其中公司

１２５００

千伏安电石炉，约

２．５

万吨电石产能列入了

２０１１

年电石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经公司核实，

１２５００

千伏安电石炉属于

３

万吨

ＰＶＣ

、

２．８

万吨烧碱的配套设施，按照国家有关节能减排、

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要求，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关停的

３

万吨

ＰＶＣ

、

２．８

万吨烧碱生产线落后设备中，已包

含了

１２５００

千伏安电石炉，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

１２５００ＫＶＡ

电石炉关停后，公司按照程序逐级上报政府相关部门，得到石嘴山工信局、自治区经信委

的同意，并列入工信部

２０１１

年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目标。因此，本次工信部公告的《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工业行

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工信部产业［

２０１１

］

１６１

号），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０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３２

，

０２５

，

１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７５３

号文核准，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公司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４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

１４．２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８０８

万股，网上发行

３

，

２３２

万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２

，

１２０

万股，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发行后为

１６

，

１６０

万股。

２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

上【

２０１０

】

２３０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康得新”，股票代

码“

００２４５０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３

，

２３２

万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上市流通，网下配售

８０８

万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上市流通。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总股本

１６

，

１６０

万股为基数，拟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４５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７２７．２０

万元；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６

，

１６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此

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６

，

１６０

万股增加为

３２

，

３２０

万股， 资本公积由

５７３

，

５８７

，

６７３．８３

元减少为

４１１

，

９８７

，

６７３．８３

元。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推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完成登记，本次激励计划给予激

励对象合计

４

，

３６５

，

３６６

份期权，行权价格为

３１．３３

元，占转增股本前

１６

，

１６０

万股股本比例的

２．７０％

。主要行权

条件为：在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相对于

２０１０

年的净利润增

长率分别不低于

４５％

、

９０％

、

１４５％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

１０％

、

１１％

、

１２％

。行权时间为：分

３

个行权期，第

１

个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第

２

个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

３

个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

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

权数量比例分别为

４０％

、

３０％

、

３０％

。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

３２

，

３２０

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

２４

，

２４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

。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各项承诺的具体内容如下：

实际控制人钟玉、控股股东康得集团、钟凯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作为公司董事长，钟玉同时

承诺：前述限售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前述限售期满后，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管理层股东徐曙、金大鸣、何文西、曹建林、袁伟、杨振兴、刘忠保、卢明承诺：将

所持股票的限售期延长一年。

４

、本次申请解禁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

三、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星期一）；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１３２

，

０２５

，

１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５％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单位：股）：

序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备注

１

何文西

２９６９４０ ０

２

曹建林

２１４１２０ ０

高管

３

王凤华

３８５６１８０ ３８５６１８０

４

袁伟

４７４７００ ０

５

金大鸣

１８９８８０ ０

董事

、

高管

６

杨振兴

２７２７００ ０

７

刘忠保

３５５５２０ ０

８

朱永亮

５７５２９６０ ５７５２９６０

９

徐林

９０７５８６ ９０７５８６

１０

路易斯

２６０５８０ ２６０５８０

１１

徐曙

７７１６４０ ０

董事

、

高管

１２

卢明

４２６２２０ ０

１３

安徽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２８００００ ２８２８００００

【

注

１

】

１４

恒丰医药器材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８１６８２７４ ８１６８２７４

【

注

２

】

１５

上海商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７４４９８０ ４７４４９８０

１６

北京博大万邦国际中小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５９４８９００ ５９４８９００

１７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７３７３１００ ０

【

注

３

】

１８

中国机电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９０７５８６０ ９０７５８６０

１９

通用技术集团香港国际资本有限公司

３６３０１４２０ ３６３０１４２０

２０

北京科联创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００００

【

注

４

】

２１

上海慧潮共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６０８４４０ １６６０８４４０

合 计

２４２４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０２５１８０

说明：

【注

１

】该股东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冻结股数为

２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

【注

２

】该股东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冻结股数为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恒丰医药器材（集团）有限公司原持有康得新

９０７．５８６

万股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自然人徐林以股权纠

纷为由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经法院调解，恒丰医药器材（集团）有限公

司同意将其中

９０．７５８６

万股股份过户至徐林名下。上述股份过户已完成。徐林承诺其所持有的康得新股份不

存在股份代持等任何其他约定，未发生股权质押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不存在任何争议及纠纷；在限售

期间，未发生协议、口头等任何形式并实质上造成股份转让的情况。

【注

３

】该股东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冻结股数为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注

４

】该股东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冻结股数为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１

、康得新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要求；

２

、康得新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

３

、康得新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４

、本保荐机构同意相关股东本次解禁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０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５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现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通讯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

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玉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的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２

亿元设立北京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比例的

１００％

，项目具体

事宜待完成相应程序后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批准。

董事会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了上述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公司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理授信业务的议案》

公司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理总额不超过

２．５

亿元的授信业务。

董事会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了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０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出资设立北京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康得新光电”）。出资金额：

２

亿元，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２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上述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出资方概况

本项目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康得新光电基本情况

公司将按程序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具体事项（以最后工商登记的为准）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玉

经营范围：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用于光电行业的高分子复合膜材料。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目的：设立康得新光电主要是为了全面实施公司发展战略，成为国际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军企业。

２

、存在的风险：光电行业的高分子复合膜材料属于精细化工行业，运行中涉及诸多环节，存在经营管

理及市场变化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对外投资使用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产生明显的影响。若项目

顺利实施则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和盈利能力。

项目具体事宜待完成相应程序后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批准。

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的该全资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９

证券简称： 七 匹 狼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５％

－ ３０％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３５％

—

４５％

盈利

：

１２

，

３７８．３４

万元

盈利

：

１６

，

７１０．７６

万元

—

１７

，

９４８．５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５９

元

—

０．６３

元 盈利

：

０．４４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业绩好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服装销售业绩良好，销售费用控制得当，货款回收及时，计提坏账准备

减少，使得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高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

２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１５．５５ ２

，

３５１

，

１３６ １．１８％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２

，

３５１

，

１３６ １．１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南方工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６

，

７１３

，

９６０ １３．４１％ ２４

，

３６２

，

８２４ １２．２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

，

４７９

，

１３７ １２．７９％ ２３

，

１２８

，

００１ １１．６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３４

，

８２３ ０．６２％ １

，

２３４

，

８２３ ０．６２％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股份的通知：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累计出售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共

２

，

３５１

，

１３６

股，成交均价为

１５．５５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１８％

。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

本次减持前，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７７

，

６９０

，

０１５

股，同时通过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２６

，

７１３

，

９６０

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５２．４％

的股份，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后，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７７

，

６９０

，

０１５

股，同时通过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２４

，

３６２

，

８２４

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２

，

０５２

，

８３９

的股份，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２

、本次为公司上市后，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因减持公司股份首次披露权益变动信息，不

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况。

３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减持公司股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不存在违规情况。

４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土地储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增加公司土地储备，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批

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本公司与非关联方大连佳尔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佳尔伦公司”）

组成联合体，通过挂牌竞价方式，以总价

１０５１２２

万元取得大连市山东路项目，宗地编号为大城（

２０１１

）

－２１

号、大城（

２０１１

）

－２２

号和大城（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大城（

２０１１

）

－２１

号地

１

、地块位置：大连市甘井子区土羊高速以南，规划山东路东侧；

２

、土地面积及规划指标：占地面积

１２０４００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２

（社会停车场面积不参与容积率核算），

建筑密度

≤２５％

，绿化覆盖率

≥３０％

，

９０

平方米以下套型面积占住宅建设总建筑面积的

５０％

以上；

３

、用地性质：居住、公建、社会停车场，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住宅用地

７０

年、公建用地

４０

年；

４

、成交价格：

３６６９５

万元；

５

、土地出让价款支付：参加竞买时交纳的保证金在挂牌成交后转作地价款，剩余出让价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付清。

二、大城（

２０１１

）

－２２

号地

１

、地块位置：大连市甘井子区土羊高速以南，规划山东路东侧；

２

、土地面积及规划指标：占地面积

１２７１００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２

，建筑密度

≤２５％

，绿化覆盖率

≥３０％

，

９０

平方米以下套型面积占住宅建设总建筑面积的

５０％

以上；

３

、用地性质：居住，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４

、成交价格：

３８６７９

万元；

５

、土地出让价款支付：参加竞买时交纳的保证金在挂牌成交后转作地价款，剩余出让价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付清。

三、大城（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地

１

、地块位置：大连市甘井子区土羊高速以南，规划山东路东侧；

２

、土地面积及规划指标：占地面积

１０１６００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２

，建筑密度

≤２５％

，绿化覆盖率

≥３０％

，

９０

平方米以下套型面积占住宅建设总建筑面积的

５０％

以上；

３

、用地性质：居住，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４

、成交价格：

２９７４８

万元；

５

、土地出让价款支付：参加竞买时交纳的保证金在挂牌成交后转作地价款，剩余出让价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付清。

公司计划与大连佳尔伦公司以

７２％

：

２８％

的比例成立项目公司合作开发上述三个地块。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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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５０％ － ７０％

盈利

：

６４４２．４

万元

盈利

：

9664

万元

-1095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８－０．０９

元 盈利

：

０．０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７０％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算项目

毛利率高于去年同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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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在公司

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向公

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名，实参会董事

９

名，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９

票。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柯树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中药胶囊口服

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在公司的汕头生产基地麒麟园建设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

保荐机构与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专项意见和独立意见。

《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

的公告》已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

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建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向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由上海金皮宝制药

有限公司以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投资建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

保荐机构与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专项意见和独立意见。

《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建

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公告》已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经参会董事签字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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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在公司

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

会议的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一岸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中药胶囊口服

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议案》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

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建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的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有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和股东的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合规性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经参会监事签名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建设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

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５４

号）核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９．８２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４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１

，

１６４

，

３７０．９１

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为人民币

３９

，

２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实

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９４

，

３３５

，

６２９．０９

元。 公司上市募投项目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１６

，

０７３

，

０００．００

元，

故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５７８

，

２６２

，

６２９．０９

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临时性流动

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５４９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及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竞

买土地使用权及上盖物等相关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的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竞买位

于汕头市月浦工业区土地使用权、全部上盖物以及厂房内附带的设备等相关资产。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液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线

项目和洗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

有限公司增资并建设太安堂研发中心（上海）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在汕头生产基地

（现称“麒麟园”）建设液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线项目和洗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线项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并投资建设太安堂研发中心（上海）。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至此，公司超额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３７７７２６２９．０９

元（未包含利息及手续费）。

二、 本次投资项目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在公司的汕头市生

产基地麒麟园投资建设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１

、项目名称：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

２

、项目实施主体：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

、项目建设地点：公司位于汕头市的麒麟园生产基地

４

、项目资金来源：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

５

、项目建设内容：建设投资总额

３０００

万元，具体内容为：

５．１

、建设投资额

２６１９

万元：

（

１

） 厂房改造工程费

２８５．５

万元，包括：厂区污水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站建设、绿化设施等费用（分摊部

分）。

（

２

）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１５１０

万元（含公用工程配套费，及相关分摊部分）

（

３

） 安装工程费

１６４

万元。包括：综合仓库安装工程费用。

（

４

）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５３４．４

万元，其中包括厂房购置费分摊

４２８

万元。

（

５

） 基本预备费

１２５．１

万元。

（

６

） 铺底流动资金估算为

３８１

万元

６

、项目建设规模：

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车间建设项目设计规模与分析：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１

设计规模

解热消炎胶囊

（

胶囊剂

）

粒

／

年

３

亿

２４

粒

／

盒

复方胆通片

（

片剂

）

片

／

年

３

亿

４８

片

／

盒

复方胆通胶囊

（

胶囊剂

）

粒

／

年

２

亿

２４

片

／

盒

２

项目总投资 万元

３０００

建设投资 万元

２６１９

铺底流动资金 万元

３８１

３

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１８８０

４

内部收益率

％ ２６．６５

所得税后

５

投资利润率

％ ２７．３２

６

投资利税率

％ ４６．９４

７

投资回收期

（

全部

）

年

５．０４

含建设期

８

盈亏平衡点

％ ５２．０９

上述数据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拓展及销售情况，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７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本项目实施包括前期工作和建设期。其中前期工作计划安排

２

个月，建设期计划

１０

个月。

三、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公司拥有解热消炎胶囊、复方胆通片、复方胆通胶囊等近

３０

余个中药片剂、胶囊剂品种，广东国药雷霆

的冠心康片等

４５

个品种转入公司，公司口服固体制剂品种数量增多。但由于受场地限制，生产设备以半自

动设备为主，远远不能满足原有品种和新增品种的生产需要。本次投资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车间

建设项目解决了公司的相关优势产品的生产瓶颈，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四、项目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投资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１

、市场风险：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再加上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与国内其他大品牌公司还是有一定的距

离，使公司的产品拓展面临很大的市场竞争，可能出现市场销售情况与预计出现差距，影响项目的投资收

益。

２

、实施风险：由于对各种影响因素的估计不足，可能出现项目进展延误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二）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建设将实现公司的胶囊剂中药品种的规模化生产， 质量大幅

提高，产能大幅增加，并将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为公司经营的拓展增加新的增长点。

五、 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

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议案》。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对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于公司汕头市生产基地麒麟园投资建设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我们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

于增加公司主营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且公司本次拟定的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而且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建设的胶囊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与公司募投建

设项目的软膏剂和丸剂生产线项目以及前期建设的洗剂、口服液体制剂等项目形成一体化生产规模，将降

低生产成本作用，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的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合规性的

要求。

（三）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的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有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和股东的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合规性的要求。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人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１

、本次太安堂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在汕头市生产基地麒麟园投资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

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和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建

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 这两个项目涉及的募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额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在汕头市生产基地麒麟园投资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有利于扩大公司

口服固体制剂生产规模，将促进该公司解热消炎胶囊、复方胆通片等中药的规模化生产，解决公司产能不

足的问题； 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建设中药丸

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丰富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的产品品种，同时

可以解决公司的相关优势产品的生产瓶颈，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３

、上述使用超募资金事项已经太安堂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并经监事会和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

本保荐机构同意太安堂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在汕头市生产基地麒麟园投资中药胶囊口服固

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和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

增资并建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

六、备查文件

１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董事会决议》

２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监事会决议》

３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４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

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相关

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

增资并建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

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５４

号）核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９．８２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４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１

，

１６４

，

３７０．９１

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为人民币

３９

，

２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实

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９４

，

３３５

，

６２９．０９

元。 公司上市募投项目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１６

，

０７３

，

０００．００

元，

故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５７８

，

２６２

，

６２９．０９

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临时性流动

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５４９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及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竞

买土地使用权及上盖物等相关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的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竞买位

于汕头市月浦工业区土地使用权、全部上盖物以及厂房内附带的设备等相关资产。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液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线

项目和洗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

有限公司增资并建设太安堂研发中心（上海）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在汕头生产基地

（现称“麒麟园”）建设液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线项目和洗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线项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并投资建设太安堂研发中心（上海）。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至此，公司超额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３７７７２６２９．０９

元（未包含利息及手续费）。

二、 本次投资项目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经公司审慎研究，拟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向全资子公司上海金

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建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１

、项目名称：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

２

、项目实施主体：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金皮宝”）

３

、项目建设地点：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制剂大楼

４

、项目资金来源：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

５

、项目建设内容：建设投资总额

３０００

万元，具体内容为：

５．１

、建设投资额

２６０４．９

万元：

（

１

） 土建、净化工程费

３９５

万元，包括：厂区污水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站建设、绿化设施等费用。

（

２

）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１６７０

万元（含公用工程配套费，及相关分摊部分）

（

３

） 安装工程费

３１４

万元。

（

４

）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１０１．８

万元。

（

５

） 基本预备费

１２４．１

万元。

（

６

） 铺底流动资金

３９５．１

万元

６

、项目建设规模：

中药丸剂车间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车间建设项目设计规模与分析：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１

设计规模

祛痹舒肩丸

（

丸剂

）

３０ｇ ／

瓶

３００Ｔ ／ ａ １

瓶

／

盒

痔瘘舒丸

（

丸剂

）

５ｇ ／

袋

（

瓶

）

３００Ｔ ／ ａ １２

袋

／

盒

２

项目总投资 万元

３０００

建设投资 万元

２６０４．９

铺底流动资金 万元

３９５．１

３

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９３５０

４

内部收益率

％ ２６．４９

所得税后

５

投资利润率

％ ２８．７８

６

投资利税率

％ ３７．８１

７

投资回收期

（

全部

）

年

５．０９

含建设期

８

盈亏平衡点

％ ５２．２３

上述数据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拓展及销售情况，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７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本项目实施包括前期工作和建设期。其中前期工作计划安排

２

个月，建设期计划

１０

个月。

三、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公司拟将祛痹舒肩丸、痔瘘舒丸等特色产品转入上海金皮宝进行生产，为适应产品生产，上海金皮宝

对预留厂房车间进行改造，扩建口服固体制剂生产车间，同时对新扩建提取车间进行配套和完善，逐步构

建公司在上海规模化的生产基地。上述产品在公司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市场基础，随着公司对产品市场投入

的加大和新生产线的建设，产能、销售和效益必将带来较大规模的增长。因此本次投资建设的中药丸剂口

服固体制剂

ＧＭＰ

生产项目将优化公司的相关优势产品的生产布局，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四、项目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投资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１

、市场风险：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再加上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与国内其他大品牌公司还是有一定的距

离，使公司的产品拓展面临很大的市场竞争，可能出现市场销售情况与预计出现差距，影响项目的投资收

益。

２

、实施风险：由于对各种影响因素的估计不足，可能出现项目进展延误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二）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将为上海金皮宝引进特色的中成药产品创造条件并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为公司经营的

拓展增加新的增长点。

五、 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

限公司增资并建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的议案》。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对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建设口服固

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我们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超额

募集资金投资于增加公司主营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且公司本次拟定

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完善公司在上海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也符合公司在华东市场的

规划，有助于提高公司竞争能力。公司的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合规性的要求。

（三）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的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有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和股东的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合规性的要求。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人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１

、本次太安堂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在汕头市生产基地麒麟园投资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

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和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建

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 这两个项目涉及的募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额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在汕头市生产基地麒麟园投资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有利于扩大公司

口服固体制剂生产规模，将促进该公司解热消炎胶囊、复方胆通片等中药的规模化生产，解决公司产能不

足的问题； 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并建设中药丸

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丰富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的产品品种，同时

可以解决公司的相关优势产品的生产瓶颈，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３

、上述使用超募资金事项已经太安堂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并经监事会和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

本保荐机构同意太安堂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在汕头市生产基地麒麟园投资中药胶囊口服固

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和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

增资并建设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项目。

六、备查文件

１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董事会决议》

２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监事会决议》

３

、《上海金皮宝制药有限公司中药丸剂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

ＧＭＰ

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４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

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相关

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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